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诉讼风险告知书

尊敬的委托人：
北京凯耀律师事务所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与支持，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为了更好地维护您的合法权益，也为了使您更加了解律师的工作内容，根据律师法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向您告知以下事项：
一、任何诉讼或仲裁均存在败诉或部分败诉的风险，案件结果主要取决于委托人提供的证据充分程度，对方当事人提出的不利于我方的证据，法庭或仲裁庭对证据的采信和由此查明的事实等客观因素以及法庭或仲裁庭对法律的理解和运用。
二、代理人在办理委托事务或者案件过程中，提供的是法律服务，收取的律师费是服务费；律师的代理工作是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包打赢官司。代理人承诺在委托合同签订后尽力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但不承诺也不保证所承办的法律事务一定成功。
三、代理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可以对法院、仲裁庭可能认定的案件事实和案件处理结果进行合理分析或推测，并告知委托人，但上述分析或推测不是代理人对案件结果的承诺。
四、诉讼时间长短不确定性风险。当事人一旦委托律师代理，在诉讼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法院立案时间较长；立案后送达不到被告人要进行公告送达；诉讼过程中有可能出现鉴定和评估的情况；开庭后判决时间不确定。当事人应该知道通过诉讼解决纠纷会有一段较长的时 间。
五、向委托人收取的代理费仅为：律师服务费。不包括诉讼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诉讼费、保全费、调查取证费、鉴定评估费、公告费等。以上各项费用由委托人向法院或者相应的部门缴纳，或可约定由代理人代为缴纳。
六、本风险告知书一经委托人签署，即为代理合同的组成部分，与代理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bookmark: _GoBack]委托人确认：承办律师已经告知我方上述事项，我方已经完全了解告知书所提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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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
